
丙－65 

級政府本主管機關權責，確實督導所屬全面清查經管國有公用不動產，用途廢止應申請變更為

非公用財產或廢止撥用，並限期辦理及予以列管；管理機關應覈實辦理財產自我書面檢核，主

管機關確實複核及辦理實地訪查，發現缺失，及時督導改正，以維護國產權益。 

（十七） 政府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及營建事業廢棄物管理與再利用，有助

減少天然砂石開採，促進營建資源循環，惟土石方與廢棄物認定標準未臻明確，

產源至最終使用欠缺全程流向管理，去化管道受限或遭排擠，致棄置事件頻傳，

亟待協調相關部會，完備管控及去化機制，促進資源有效利用。 

近年來由於社會經濟活動快速發展，一般建築工程及交通建設等重大公共工程日益增加，

而工程建造、開挖、拆除等施工作業過程，常伴隨產生大量營建產出物，包含營建剩餘土石方

與營建事業廢棄物（圖 7）。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及

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申報量統計資料，全國營建事業於 111 年度，共計產出營建剩餘土石方

4,287 萬餘立方公尺及營建事業廢棄物 275 萬餘公噸，產出數量及規模龐巨。由於可再利用之土

石方隨事業廢棄物遭違法棄置、危害國土環境情事迭經發生，行政院自 110 年起即邀集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及營建署等部會機關，就源頭產出、流向（程）管理、末端使用

等檢視問題及研議對策。經查政府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及營建事業廢棄物管理與再利用執行情

形，核有：1.營建剩餘土石方與營建事業廢棄物各有相關規範及定義，且行之有年，近年來濫

倒廢土頻傳，其究屬土石方或廢棄物，相關認定及管理權責存有爭議，亟待督促訂定務實可行

之認定標準與處理程序，並通函相關政府單位與民間業者，以利依循，確保適材適所；2.營建

剩餘土石方及營建廢棄物之管理僅從產源管制至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或再利用機構等，欠缺

全程流向管理，未能有效掌握總產出量與後端最終使用情形，致違法業者有取巧空間，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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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營建產出物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環境保護署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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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宜從產源至終端使用地點，運用科技工具及透過系統介接，完備全程流向管理機制；3.政府

將違規傾倒廢土納入國土利用監測進行變異點通報，以清查國土不當利用情形，惟因屬事後查

處，違法狀況仍頻，亟待研議多元防範及管制措施，運用資訊科技查處違規，並加強檢警環合

作，結合全民監督，以有效嚇阻不法行為；4.政府將營建剩餘土石方作為可再利用土石資源，

惟部分土質去化管道受限或遭排擠，最終去處不足，致棄置事件頻傳，亟待協調相關部會盤點

土方需求與規劃去化場域，促進資源有效利用等情事，經函請行政院督促研謀改善。據復：1.

有關營建混合物處理產出之土石方之品質允收標準，已納入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修

正草案；另再利用機構產品為營建剩餘土石方者，則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其產物

應符合收容處理場所之進場基準；2.營建署將於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修正發布後，

要求所轄再利用機構落實申報流向，並於刻正辦理之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管理計畫（112

－115 年）著手建置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 GPS 流向管控系統，未來提供地方政府使用；至於系

統介接部分，該署已與環境保護署獲致共識，納入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推廣計畫辦理中，預

計 113 年底前完成；3.考量違規狀況仍頻，內政部對地方政府策進作為包含加強列管追蹤、提

供經費補助、縮短變異點通報時間、強化「傾倒廢棄物、土」查處作業及落實資訊公開等；另

營建署將研擬修正強化建築物施工管理作業原則，將營建剩餘土石方及營建廢棄物經完善處理

之證明文件納入使用執照審查項目等；4.營建署將盤點全國潛在可作為收容處理場所之地點，

並輔導地方政府規劃或協助場所業者積極設置處理場所，以增加收容量能；另洽農業委員會等

相關主管機關，研商如何有效利用營建剩餘土石方中符合農作使用之土質提供農民使用，以恢

復荒廢土地，提升土地使用價值。 

（十八） 政府公布全臺活動斷層暨其地質敏感區，便於民眾瞭解可能發生

地質災害之區域，惟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上部分老舊窳陋區域迄未劃定更新地

區，不利該區域都市更新之推動；且部分活動斷層影響區域尚未研議提高建築耐

震設計標準，倘依現行標準辦理都市更新或新建建築耐震安全潛存風險，亟待檢

討改進。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7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視實

際情況，迅行劃定或變更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二、為避免

重大災害之發生……。前項更新地區之劃定、變更或都市更新計畫之訂定、變更，中央主管機

關（內政部）得指定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辦理。」經濟

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依據 105 年以來之調查成果，於 110 年更新公布全臺 36 條活動斷層【係指更

新世晚期（距今約 10 萬年）以來曾活動過，未來可能再度活動的斷層】；另因活動斷層有發生


